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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信息：

	填表人
	
	电话
	
	E-mail
	
	填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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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
	
	通信

地址
	


意见反馈：

	序号
	条款编号
	修改建议
	修改理由或依据

	1
	4.2.1 -> 2) -> b)
	如果考虑由路侧分发地图信息的话，可加入“地图信息”作为一种接收数据类型。
	可考虑是否将路侧地图信息分发作为功能之一。

	2
	4.2.1，表1
	网络接入要求，无需支持多种无线和有线接入技术，建议只必选要求其中之一（比如LTE或者5G）即可或者按照具体使用场景和港口基础设施情况，任选其一。 特别的，移动中的车辆OBU也无法支持有线接入方式
	具体的通信方式依赖于具体港口的基础设施，OBU和基础设施采用其一即可，无需全部支持。

	3
	4.2.2，3) 定位数据输出能力： 
	车载GNSS 接收机支持通过LTE、LTE-V、5G、蓝牙及WIFI 等无线通信方式向外输出数据，输出频率可为1Hz、2Hz 的频率
	GNSS接收机不会通过这些通信方式向外输出定位数据，能做到的是GNSS接收机输出定位数据，然后OBU再通过某种通信方式将此数据发送出去。

	4
	4.2.2，4）RTK（载波相位差分技术）服务接收能力
	RTK（载波相位差分技术）服务接收能力：车载GNSS 接收机具备以LTE、LTE-V2X、5G等
无线方式接收来自RTK 数据处理中心的差分信号
	依据国行标，统一术语LTE-V2X

	5
	表3
	删除 网络接入要求
	车载GNSS定位模块只负责定位，无法要求其支持网络接入要求，网络接入要求是对OBU的要求

	6
	表4
	原始数据更新率1Hz或者2Hz建议改成10Hz
	1Hz和2Hz的更新速度过于慢

	7
	表5
	网络接入要求 建议明确一种即可，无需都支持，特别的，移动中的车辆OBU也无法支持有线接入方式
	技术不合理

	8
	5.2
	章节标题改为：安全威胁分析
	本小节目前文本只分析了安全威胁，未涉及到技术要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说明：修改建议请按照标准文本顺序依次排列，页面不够请另附页。

